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

求

一、项目概述

渠江印象文旅融合示范依托渠江印象休闲旅游度假区全长约 2.7 公里城墙

景观和健身步道，深入挖掘小平故里、红色广安蕴含的历史文化，积极推进融合

老城记忆的园林绿化及美化亮化工程，在突出小平故里独特旅游资源的基础上，

整体提升项目地红色文化业态，延伸小平故里游链条，拓宽红色旅游范围，构筑

伟人故里红色文化高地，建设集缅怀纪念、文化体验、休闲体育为一体的红色旅

游核心区和休闲旅游度假区，构筑文化产业聚集区、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1、规划工作范围：

建设性详细规划及总平图设计：包括项目的初步方案、目标分析、空间布局、

步游道文化规划设计提升、文旅融合景观策划设计，古城记忆体验区红色文化景

观设计、夜游景观亮化设计、文化长廊设计、景观小品设计、文创产品设计等，

以及项目其他内容的规划设计。

2、规划编制深度：达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的要求。

3、规划设计要求：

（1）打造城市旅游名片：要立足城市现状，不断完善城市居住、生活、休

闲等功能需要，实现多地区、多功能协调发展，提升城市形象，打造渠江印象休

闲旅游成为城市名片。

（2）注重经营理念：在规划设计中，充分考虑城市经营问题，兼顾改造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升城市可持续经营能力。

（3）彰显文化内涵：紧扣巴蜀文化，老城记忆、科举文化、小平故里等文

化主题，为城市注入丰富的文化基因，重点突出特色点位设计。

（4）打造城市特色商圈：立足城区现状，打造城市特色重点旅游度假区，

盘活城市商业氛围，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成为旅游点位。

（5）注重细节设计：不片面盲目追求“高大上”，注重基础切实可行的细节

设计，有机统筹对接相应的工程，确保设计实施效果。



4、规划设计内容：

结合渠江印象文旅融合项目及时代发展背景和发展方向和趋势，通过对资源

的梳理与分析，形成总体发展策划，并进行规划设计，涵盖不少于以下方面内容：

（1）分析渠江印象文旅融合项目基本概况，解读相关规划；对项目自然环

境、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调查和分析，对旅游资源现状及旅游资源的构成、分类、

特色进行评估；

（2）结合时代背景及片区自身情况，对片区发展进行综合研判；

（3）针对研判结论，制定片区总体定位及发展目标，针对片区的景观风貌、

文旅发展、可利用资产等制定总体方案；

（4）遵循总体方案，制定本项目的总平面布局图，漫游路线设定，分区规

划设计图；

5、规划设计成果要求：

5.1 质量要求：编制成果应符合国、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

范，并通过审查。格式规范、逻辑层次清晰、语言准确精练、图文表格要相符。

5.2 成果形式：为采购人提供包括规划设计文本、图件、表格、施工图纸及

施工图纸审查、预算编制等，具体包括：PPT 形式的汇报文件、规划报告（含 A3

文件、图件等）（纸质版 6套、PDF 电子版 1套）、施工图纸（纸质版 6份、电子

版 1套）、预算书（纸质版 2份、电子版 1套）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完成时间：合同签订后 40 日历天内完成并通过审核验收。

2、服务地点：广安区

3、付款方法和条件：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由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提交规划设计成果并经采购人确认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规划设计送

审成果通过专家评审或相关会议审查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剩余总金额。

4、其他要求：

4.1 知识产权：完成项目产生的全部规划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归采购人所有。

供应商须确保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否则由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4.2 规划设计成果须经采购人或专家或相关会议审查，若未通过，供应商应

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修改，直至审核通过为止。



4.3 安全责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人员及其他相关保险问题所带

来的一切风险与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与损失。

5、验收方式和标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

求进行验收。

6、报价要求：报价应是最终采购人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实施和完成本

项目所需的人工费、办公费用、调研费用、交通费用、通讯费用、人员食宿费用、

设备投入、税费、风险和和完成本项目可预见或不可预见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

人不再另外支付任何费用。


